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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190,242,3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1606%；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2月7日。

一、公司股票发行情况及股本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1157号）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7,840,600股新

股。截至2014年11月20日，普邦园林通过以每股人民币13.01元的价格非公开发行84,730,000.00股A股，并于

2014年12月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643,706,000股，后公司由于股权激

励行权及权益分派，截止公告的前一交易日，公司总股本为1,704,595,139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904,065,3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3.04%。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此次获配的股份从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未做其他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截至2015年12月5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应于限售期满后首个交

易日（即2015年12月7日）上市流通；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90,242,3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1.1606%。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具体账户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1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1,953,818 21,953,818

2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8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315,252 20,315,25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9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607,078 16,607,078

3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

平安大华汇通财富－浦发银

行－平安汇通浦发广州汇垠澳

丰5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48,148,714 48,148,71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玖昌1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515 1,769,51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源

通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515 1,769,515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英大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884,759 884,75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

金－富春定增21号资产管理计

划

530,853 530,85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26号资产管理计划

2,831,224 2,831,224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55号资产管理计划

566,246 566,24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31号资产管理计划

672,416 672,416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富春定

增朝阳1号资产管理计划

619,332 619,33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旗峰创新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515 1,769,515

序号 股东名称 具体账户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尚元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2,654,272 2,654,272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中油巨

大稳赢1号资产管理计划

283,124 283,124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金睿和

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2,123,418 2,123,418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安信定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515 1,769,51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安信定

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

1,769,515 1,769,515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华辉创富定增1号资产管理

计划

530,853 530,85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35号资产管理计划

1,415,612 1,415,61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

增36号资产管理计划

884,759 884,759

5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25,446,470 25,446,470

6 李留根 李留根 34,926,528 34,926,528

总 计 190,242,303 190,242,303

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普邦园林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期变动股份数

（股）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904,065,363 53.04% -190,242,303 713,823,060 41.88%

其中：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125,617,293 7.37% -34,926,528 90,690,765 5.32%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177,116,789 10.39% -155,315,775 21,801,014 1.28%

高管锁定股 601,331,281 35.28% 601,331,281 35.2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00,529,776 46.96% 190,242,303 990,772,079 58.12%

三、合 计 1,704,595,139 100.00% 1,704,595,139 1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

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本保荐机构对普邦园林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

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

第一次分红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12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51973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5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11月2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第一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A 交银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738（前端）、519739（后端） 519759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单位：元）

- 1.157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 51,754,776.6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 5,175,477.6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A类基金份额此次不涉及分红 0.10

注：1、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A类和C类基金份额。投资人申购A类基金份额支付申购费用（投资人可以

选择前端收费模式，即在认购时支付认购费用；也可以选择后端收费模式，即在赎回时才支付相应的认购

费用，该费用随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递减）；投资人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支付申购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

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2、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有关收益与分配的约定，截止2015年11月20日，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

利润为51,754,776.68元，每份C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0.093元。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份C类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 =�基准日每份C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10%。

因此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本次每份C类基金份额需分配的最低金额为0.0100元。上表中的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每份基金份额应分配金额×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基金份额数” 。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年12月8日

除息日 2015年12月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5年12月10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红利再投确认日为2015年12月9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现金红利将按2015年12月8日除息后的C类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C类基金份额，

再投资所得的C类基金份额将于2015年12月9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15年12月

10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持有C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红

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申购费。

注：1、本次分红系仅针对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且为基金合同生效以来C类基金份额的第一次分红。

2、本分红方案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选择现金红利

方式的本基金C类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2015年12月10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将于2015年12月8日完成权益登记。

2、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其他销售机构的地址及联

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五、相关服务机构” 章节及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进行咨询。

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

转为该类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4、本次分红确认的分红方式将按照投资人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提交并被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本公司提请想要修改分红方式的C类基金份额持有人， 请在

2015年12月9日下午3点前尽早到销售机构修改分红方式，并在修改分红方式T+2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日为T日）后（含T+2日）向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以保障在本次及以后的分红中获得相应

的权益。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A类、C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

投资形式的， 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相应的同一类别的

基金份额。同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基金不同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且在任

一销售机构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 而对

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无效。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甲和销售机构乙均持有本基

金基金份额，该持有人至销售机构甲成功修改了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则其在销售机构甲持有的基金份

额采用新的收益分配方式，但其在销售机构乙持有的基金份额仍保留原来的收益分配方式。基金份额持有

人可在认购、申购本基金时选择分红方式，或在基金的开放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最终分红方式以本基金

注册登记机构确认为准。

5、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随时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

6、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C类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C类基金份额享

有本次分红权益。

7、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及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客观因素，在不违反本基金基金合同的

前提下，于权益登记日调整最终的分红方案并届时公告。

8、投资人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的分红行为将导致基金净值产生变化，但不会影响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管理

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

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

货” ）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2015年12月4日起增加中信期货作为旗下部分基金的场外销售机构。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简称 适用基金代码

1 交银施罗德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精选 前端519688

2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货币 A级519588；B级519589

3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稳健 前端519690

4 交银施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成长 前端519692

5 交银施罗德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蓝筹 前端519694

6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增利 A类519680； C类519682

7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环球 519696

8 交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行业 519697

9 交银施罗德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先锋 前端519698

10

交银施罗德上证180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交银治理 前端519686

11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主题 前端519700

12 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趋势 前端519702

13 交银施罗德信用添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LOF） 交银添利（LOF） 前端164902

14 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制造 前端519704

15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利 A类519683； C类519685

16

交银施罗德深证300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交银价值 前端519706

17 交银施罗德全球自然资源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资源 519709

18 交银施罗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策略回报 519710

19 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核心 前端519712

20 交银施罗德消费新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消费新驱动 前端519714

21 交银施罗德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纯债 A类519718； C类519720

22 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轮动 A类519723； C类519725

23 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祥保本 519726

24 交银施罗德成长30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成长30 前端519727

25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月月丰 A类519730；C类519731

26 交银施罗德定期支付双息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双息平衡 519732

27 交银施罗德荣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泰保本 519729

28 交银施罗德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强化回报 A类519733；C类519735

29 交银施罗德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新成长 前端519736

30 交银施罗德周期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周期回报 前端519738

31 交银施罗德国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新能源 164905

32 交银施罗德新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新回报 519752

33

交银施罗德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交银海外中国互

联网(QDII-LOF)

164906

34 交银施罗德荣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荣和保本 519753

35 交银施罗德多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多策略回报 519755

36 交银施罗德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国企改革 519756

37 交银施罗德中证互联网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互联网金融 164907

38 交银施罗德中证环境治理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环境治理 164908

二、业务范围

1、自2015年12月4日起，投资者可在中信期货柜台办理开户及以下业务：

1）交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先锋、交银治理、交银主题、交

银趋势、交银制造、交银双利、交银价值、交银策略回报、交银核心、交银消费新驱动、交银纯债、交银双轮

动、交银荣祥保本、交银成长30、交银月月丰、交银双息平衡、交银荣泰保本、交银强化回报、交银新成长、交

银周期回报、交银新回报、交银荣和保本、交银多策略回报、交银国企改革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和转

换等业务。

2）交银环球、交银添利（LOF）、交银资源的申购、赎回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3）交银行业的申购、赎回和转换等业务。

4）交银新能源、交银海外中国互联网(QDII-LOF)、交银互联网金融、交银环境治理的申购、赎回等业

务。

注：就上述业务范围，如遇相关基金本身公告暂停或恢复办理各业务的，投资者届时可通过中信期货

办理的基金业务范围亦随之实时调整。

2、上述各基金申购、赎回等费率及办理各项销售业务的相关规则请详见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

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在遵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前提下，销售机构办理各项基金销售业务的具体

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1、 本公告仅对增加中信期货为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产品基金场外销售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此

外，尽管有上述“二、业务范围” 项下说明，遇基金本身公告暂停或恢复相关业务的，销售机构实际可办理

业务范围亦随之实时调整。投资者欲了解有关上述基金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或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查询。

2、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转换业务公告。

3、本公告未涉及的内容仍按相关公告内容执行。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电话：（0755）23953913

传真：（0755）83217421

联系人： 洪诚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2、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国金中心二期21-22楼

法定代表人：于亚利

电话：（021）61055027

传真：（021）61055054

联系人：傅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免长途话费），（021）61055000

网址：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2015年 12 月 4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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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 �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5-116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收购

南非阿伯代尔电缆公司和阿伯代尔欧洲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暨签署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资子公司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亨通国际"） 拟收购Aberdare� Cables� Proprietary�

Limited（译为：阿伯代尔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伯代尔电缆"）75%股权和Aberdare� Holdings� Europe�

BV� Limited（译为：阿伯代尔欧洲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伯代尔欧洲）100%股权，交易对价为8.4亿南

非兰特（按照2015年12月2日的外汇牌价"1南非兰特=0.4431人民币元"折合为人民币约3.72亿元）。

● 在本公告和框架协议中，阿伯代尔电缆和阿伯代尔欧洲两家公司合称为"阿伯代尔集团"或"标的公

司"，交易标的阿伯代尔电缆75%股权和阿伯代尔欧洲100%股权简称为"阿伯代尔集团100%股权"或"标的公

司100%股权"）

● 本协议具有约束力条件，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将承担赔偿损失等相应违约责任。

●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故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 交易各方在履行必要程序后将在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90天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交割股份。

●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可能需要获得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董事会、南非的竞争主管机关的批准（如

需要）、南非储备银行的批准、收购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要求的任何批准。

一、交易概述

2015年12月2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收购

南非阿伯代尔电缆公司和阿伯代尔欧洲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暨签署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亨通国际以8.4亿南非兰特收购阿伯代尔电缆75%股权和阿伯代尔欧洲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股

东大会审议。

2015年12月2日 （即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签署上述框架协议的同日）， 亨通国际与交易对方Power�

Technologies� (Pty)� Ltd.（以下简称"Powertech"）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Johannersburg）正式签署了《框架协

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Powertech

Power� Technologies� (Pty)� Ltd.是南非上市公司Allied� Electronics� Corp.� Ltd.� (以下简称"Altron")� 的全

资子公司。Altron在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AEL。

三、收购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亨通光电国际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

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尹纪成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电力电缆、通信电缆、光纤预制棒、光纤拉丝、电源材料及附件、电子元器件、通信

设备等相关产品的贸易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阿伯代尔电缆

Aberdare� Cables� Proprietary� Limited（阿伯代尔电缆）成立于1946年，是南非最大电线电缆制造商，由

南非上市公司Altron下属的子公司Powertech控股，其总部位于南非经济中心城市-约翰内斯堡。公司为输

配电、铁路、石化、采矿、港口、机场、批发、建设和住宅建筑行业提供定制的电力解决方案。

阿伯代尔电缆在约翰内斯堡 (Johannesburg� )、 伊丽莎白港 (Port� Elizabeth) 和彼得马里茨堡

(Pietermaritzburg)拥有三大块生产基地。公司主要生产66KV� 及以下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42KV� 及以

下油浸纸绝缘电力电缆、架空线、通用PVC/XLPE�绝缘电力电缆、耐火或阻燃电线电缆、软电缆、布电线等

产品。

根据阿伯代尔电缆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公司产品在ESKOM（南非国家电力公司）的市场份额为26%，

在南非的市场占有率为37%。

2、阿伯代尔欧洲

Aberdare� Holdings� Europe� BV� Limited （阿伯代尔欧洲） 由南非上市公司Altron下属的子公司

Powertech全资控股，设立号000017455936，一家根据荷兰法律注册并成立的公司，分别拥有全资子公司西

班牙萨拉戈萨通信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萨拉戈萨"）和葡萄牙阿尔卡布拉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阿尔卡布拉"）。

（1）西班牙萨拉戈萨通信线缆公司

公司位于西班牙，是领先的光学、金属、铁路、信号、通信和控制电缆制造商和经销商，产品供应给电

信、运输和工业部门。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调报告，其前十大客户占销售总额的约91%，位于欧盟各国（特别

是西班牙、爱尔兰、法国和德国）。在Zaragoza市场份额中，电信部门约占73%，运输和工业部门分别占25%和

2%。

2、葡萄牙阿尔卡布拉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葡萄牙，是为欧洲市场制造和销售中低压铝和铜电力电缆，专注于电力基础设施、采矿业和

电信业。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调报告，Alcobre前10大客户占销售总额的约86%，主要分布在葡萄牙和法国。在

Alcobre的销售额之中，工业部门约占74%份额，电力和电信部门分别占13%和8%。

阿伯代尔电缆和阿伯代尔欧洲及其控股股东Powertech的股权结构图

注：本次交易不包含Alcon� Marepha� (Pty)� Ltd.

（注：本图仅包括本次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未列入交易标的的公司股权未列入本图。）

五、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对方Power� Technologies� (Pty)� Ltd.（以下简称"Powertech"） 将其持有的阿伯代尔电缆52.5%转

让给亨通国际，阿伯代尔另一股东Izingwe� Aberdare� Cables� Proprietary� Limited（以下简称"Izingwe"）行使

随售权将出售至多22.5%的股权给亨通国际，总计75%股权，对价4.8亿南非兰特；Powertech将其持有的阿伯

代尔欧洲100%股权以3.6亿南非兰特转让给亨通国际。

2、根据未经审计的标的公司2015年8月31日的财务情况，前述假定阿伯代尔集团的负债净额为2.321亿

南非兰特。股权价值应受对前述假定负债净额进行标准调整，以采用计算了拟议交易实施时的现金和负债

的最终负债净额值。股权价值假定了正常水平的运营资本，即为参考该等业务在2015年8月31日前30个月

的运营资本测算的业务运作要求的水平。 决定前述负债净额和运营资本的机制和双方同意的水平应在股

份购买协议中约定。

交易各方确定标的公司100%股权在减去本框架协议拟定的假定负债净额后的股权价值为10亿南非兰

特。

3、拟交易标的将包括标的公司中确定的所有资产，但不包括： Alcon� Marepha� (Pty)� Ltd（阿尔康梅尔

法有限公司）、CBI� Electric� Aberdare� ATC� Telcom� Cables� (Pty)� Ltd（CBI电力阿伯代尔ATC电信电缆公

司）以及任何已由前述实体于拟议交易实施日之前宣布的股息款项。前述实体出售或转让至阿伯代尔集团

之外而产生的任何交易费用（例如任何税费和关税及咨询费用）将由PowerTech承担。

4、本次交易可能需要获得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方董事会、南非的竞争主管机关的批准（如需要）、南

非储备银行的批准、收购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所要求的任何批准。

六、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实现公司国际化战略目标。

本次收购的阿伯代尔集团是非洲与欧洲地区领先的线缆产品制造商与整体电力解决方案服务提供

商，其研发与生产基地分别分布于非洲的南非与莫桑比克、欧洲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实

现对非洲与欧洲地区的国际化战略布局，通过与公司现有资源整合，将有能力为非洲与欧洲地区客户提供

输配电、铁路、石化、采矿、港口、机场、建设和住宅建筑等行业的整体电力解决方案。公司本次收购南非阿

伯代尔集团，是公司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符合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并能获得在政策和资金

等方面的支持，有利于极大地加快公司的海外市场拓展和国际化进程。

2、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加强与阿伯代尔集团的协同效应，优势互补，提高海外市场的开发能力和盈利

能力。

（1）阿伯代尔集团的生产体系和工艺是南非标准、英联邦标准和欧盟标准，且在欧洲拥有两座工厂，

对亨通光电进入英联邦、欧盟、非洲及中南美洲等海外市场具有重要的桥头堡意义。收购将极大地加快公

司的海外市场拓展和国际化进程，大幅提升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品牌知名度。

（2）公司拥有成熟的海底电缆、海底光缆、高压、超高压电缆及特种导线等高端产品的技术和生产能

力，而阿伯代尔集团目前缺乏上述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能力。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逐步培育和发展阿伯代尔

集团在上述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能力，将阿伯代尔集团打造成辐射非洲、英联邦国家和欧盟国家的重要研发

和生产基地，不断提高阿伯代尔集团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非洲与欧洲地区是公司重点开发的市场区域，市场需求巨大，未来实现业绩增长有充足的保障。

通过本次收购， 亨通光电可以通过自身的海外销售渠道协助阿伯代尔集团将传统产品及高附加值产品销

售到更广阔的海外市场，通过资源互补，整合与提升电力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增强阿伯代尔集团的

盈利能力。

七、后续事项

1、公司将在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后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并计划在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

起90天内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在上述后续事项的实施过程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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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15年12月2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27日以书面、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应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

的董事有10名，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10票。本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选举王明辉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陈德贤先生为公司副董

事长。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选举产生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明辉 委员：陈德贤、王方华、杨昌红

办公室主任：李云鹏 副主任：董汛

2、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瑞超 委员：王明辉、王方华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化成 委员：陈德贤、王方华

办公室主任： 杨帆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方华 委员：王化成、李双友

三、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吴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雁

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2日

董事简历：

王明辉，男，生于1962年4月，研究生，高级经济师。历任宾川县医药公司主持工作副经理；昆明制药厂

计划经营科副科长；昆明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经理；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昆明八达实业

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云南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云药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本公司董事长、总裁。现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白药控股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总裁。

陈德贤，男，生于1960年12月，中国香港籍。历任平安集团副首席投资执行官、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兼CEO、香港建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国BNPPARIBAS资产管理公司投资总监、英国

巴克莱投资管理公司助理投资董事、 香港新鸿基投资管理公司高级投资经理等。 现任中国平安保险 （集

团）首席投资执行官、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李双友，男，生于1968年12月，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玉溪卷烟厂计统科科员，云南红塔集团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科科长，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资产部部长，本公司董事。

杨昌红，男，生于1963年7月，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大理师专讲师、云南省分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

本公司企业发展部部长、总裁(总经理)助理、董事、常务副总裁。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路红东，男，生于1966年12月，硕士。历任云南财经大学讲师、政治辅导员、行政教研室主任；云南省委

组织部干部审查处、干部监督处主任科员；企业干部办公室副主任、干部五处副处长、处长。现任云南白药

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本公司董事。

尹品耀，男，生于1969年5月，本科，高级经济师。历任昆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销售管理

部经理；昆明制药药品销售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销售服务部经理；云南白药集团医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财务部经理、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

杨勇，男，生于1964年12月，本科。历任云南省医药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简历：

王化成，男，生于1963年1月，会计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助教、讲师、副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英国卡迪夫大学中国会计、财务与管理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会计学

会理事。

王方华，男，生于1947年7月，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专家。历任上海川沙化工厂厂办主任，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教师、教研室主任、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院长。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特聘顾问。

林瑞超，男，生于1954年4月，药学博士、专家。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师，法国第戎大学教师，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中药民族药检测中心研究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药民族药检定所研究员。现任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教师。

董事会秘书简历：

吴伟，男，生于1970年6月，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会计、副部

长、部长、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赵雁，女，生于1973年5月，本科，会计师、经济师。历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销售经理、

电子商务公司销售会计、公司资产财务部预算计划主管、公司综合事务中心主任。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

券事务代表。

战略办公室主任简历：

李云鹏，男，生于1963� 年12月，物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德宏州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云南省科技

厅测试中心业务办主任、云南紫云生物科技公司副总、本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战略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战略办公室副主任简历：

董汛，男，生于1974年3月，复旦大学生物制药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注册执业药师。历任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项目经理、云药科技总经理助理、云南白药原生药材事业部销售副

总、研究院综合室主任、企业发展部副部长。现任本公司战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审计与风险控制办公室主任简历：

杨帆，女，生于1975年3月，硕士。历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公司资产财务部出纳、会计、物价专员及税务

主管，公司内审中心主任。现任公司审计风控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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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15年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27日以书面、 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程晓兵、赵逸虹、唐云波；上述股东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何映霞和

李焱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简历附后）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由监事会程晓兵先生主持。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议案并形成如下决

议：

审议通过选举程晓兵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对上届监事朱亚玲女士、范志伟先生在担任监事期间认真负责、勤勉尽职，为公司的发展

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2月2日

股东监事简历：

程晓兵 男，生于1960年3月,本科，会计师。在部队历任云南省军区会计、玉溪军分区供应科科长、武定

县人武部副部长、部长；云南省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正处级专职监事，先后任昆钢、云南建工、云天

化等企业正处级专职监事；云南锡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副主席；现任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

副主席。

赵逸虹 女，生于1967年，本科，高级经济师。历任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药物研究所副所长、行政

管理部副经理、经理、总裁助理。现任云南白药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

唐云波，男，生于1972年10月，本科，会计师。历任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昆明红塔木业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云南红塔房地产开发公司玉溪分公司财务经理，云南新兴仁恒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上海红塔大酒店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审计

派驻办）审计专员，本公司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

何映霞，女，生于1972年3月，在职研究生学历，政工师。历任公司团委副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纪委副

书记、工会主席。现任工会主席、纪委副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 。

李焱，女，生于1967年7月，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云南白药集团质量管理部QA、丽江公司副总经理、

制剂车间主任、生产管理部部长、采购中心经理。现任集团中药资源事业部副总经理、七甸分厂党支部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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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143� � � �债券简称：12粤电01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粤电01”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为5.50%，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

末，本公司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3年票面利率为5.50%并保持不变。

2．根据《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设定的回售选择权，发

行人在作出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

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12粤电01"。截至本公告发出前

一交易日，"12粤电01"的收盘价为104.00元/张，高于回售价格。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4．票面利率调整公告日：2015年12月4日。

5．回售价格：100元/张。

6．回售登记期：2015年12月4日至2015年12月8日。

7．回售资金到账日：2016年1月18日。

为保证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有关工作的顺利进行，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12粤电01"，代码"112143"。

3．发行人：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4.7亿元。

5．债券期限：6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利

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

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本期债券第3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8．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5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9．起息日：2013年1月18日。

10．付息日：2014年至2019年每年的1月18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4年至2016年

每年的1月1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级。

1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3．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2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2013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17日)票面年利率为5.50%，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

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本期债券后3年(2016年1月18

日至2019年1月17日)维持票面利率5.50%固定不变。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登记期：2015年12月4日至2015年12月8日。

2．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3．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

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

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申报(限申报登记期内)。

4．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 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者放弃回

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5．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6年1月18日。发行人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为

登记回售的投资人办理兑付。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情况

1．回售资金到账日：2016年1月18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5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17日期间利息，票面年利率为5.50%。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

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

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

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登记期间的交易

本期债券在回售登记期内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将被冻结。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各兑付网点代扣代缴，就地入

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

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谢彦辉

联系人：林广喜

联系电话：020-61776998

传真：020-82607092

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金田路4036号荣超大厦16-20层

联系人：瞿珊

联系电话：010-66299517

传真：010-66299589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0755-25938081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3日


